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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圖書分類法1996年版》

授權大陸地區出版紀要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  釋自衍

緣起

2001年 2月 14日筆者接到大陸北京圖書館出

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主任編審孫彥小姐的

來電，告知該出版社擬出版前北京大學白化文教

授改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編輯之《佛教圖書分類法 1996 年版》，希望得到

授權。由於出版品授權在大陸地區改編出版，對

我們而言是頭一遭，且此事牽涉兩岸的法律問

題，所以，本館決定尋求相關專家的意見，再作

進一步的討論與回應。整個授權事宜溝通的時間

自二月到五月，最後於五月底完成授權書簽定。

以下茲將本次授權信函往返之情形、授權之相關

法律問題，作一紀要。

溝通與瞭解

一、首次來函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傳真來函。

尊敬的自衍法師及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諸位法師：

我社擬出版北京大學白化文教授改編　貴館

編著的《佛教圖書分類法》，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具體改編情況見白化文先生給　貴館信件及改編

說明和目次表等（一併傳真過去）。有何意見請盡

快與我社編輯孫彥聯繫，或與白化文先生聯繫。如

果同意，請發一份授權書給我社。不勝感激。

此致

敬禮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郭又陵

2001 年 2 月 14 日

同時也收到白化文教授之信函、修訂之類號

及改定本之目次，以下摘錄白教授要求授權之相

關信函：

尊敬的自衍法師猊座，並尊敬的香光尼眾佛學院

圖書館諸位法師猊座：

鄙人是和　貴館有聯繫的北京大學退休人員白

化文。承蒙　貴館賜贈書籍刊物多次，無任感荷！

貴館編纂的《佛教圖書分類法》，已有內地

和港澳、海外許多寺院與獨立的佛教圖書館、資

料室採用。但是，特別是在內地使用時，經常遇

到條目定名、層次劃分等方面牽涉到的政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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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則問題，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種種麻煩。為

此，一揣冒昧，略加改動。具體情況請參閱附呈

的「改編《佛教圖書分類法（詳表）》的說明」

及改編後的《佛教圖書分類法（詳表）》，以及

略作改動的「中外著者取碼法」。另附呈改編的

「《佛教圖書分類法》（改訂本）目次表」，其

中的「附錄一」、「附錄二」均係拙作。您處出

版的這部書屬於非賣品，乃是為結緣之用。我們

的改編本，只改編了「詳表」與對「著者取碼法」

稍加改動。有關這部分，已經對這裏的出版社聲

明，我們不取稿費。希望您處授權給這裏的出版

社，讓他們出版我們的改編本，藉以廣結善緣。

出版社另具公函。希望答覆，感激之至！希望以

後常聯繫，多賜教，常寄書刊來，促使我們提高。

敬祝

　　　　六時吉祥

白化文敬上

2001.02.14

二、首次回覆

當本館收到白教授的來函，可以感受到白教

授之用心，站在資源共享的立場，與國內分類法

專家、幾所佛教圖書館及本館同仁討論後，大家

都覺得可以授權，唯牽涉類目調整更動，須告知

經我方同意，但未來文字漏印、更動錯別字出版

則不需要告知，並希望在未來出版時，於版權頁

加註原編訂及出版單位。

另本館就白教授所提出之修訂內容，邀約相

關人士討論後，為了彰顯當初擬訂類表的立意，

部分被更動的內容則需要再溝通，因此於 3 月 2

日提出建議，請白教授參考修改。

佛教圖書分類法改訂版  校閱淺見

1. 「041.4 藏文佛教辭典」，本館同意改為「041.4

中國少數民族語文佛教辭典」。另「094 中國

少數民族語文藏經」等類目，均同意更改。

2. 「191 印度佛教思想」，不宜改為「191 南亞次

大陸佛教思想」。

理由：佛教創立者釋迦牟尼，出生地嚴格來

說應為尼泊爾，但吾人通常視尼泊爾為古印度之

一地區，何況佛陀佈教地區幾遍印度全區。因此，

對於古代該地 ─ 包括現在之印度、尼泊爾、錫

金、不丹等地 ─ 所產生之佛教思想，稱之為「印

度佛教思想」，誰曰不宜？

至於有關探討現在尼泊爾、錫金、不丹等地的

佛教思想，則有「佛教地區表」可資利用（號碼分

別為「196.33」、「196.34」、「196.35」），實勿

需更改為「南亞次大陸佛教思想」，徒增困擾。

另「210 南亞次大陸佛教史」、「281 南亞次

大陸佛教傳記」、「291 南亞次大陸佛教地誌」、

「684 佛教與南亞次大陸各宗教」、「711 南亞次

大陸佛教文學」、「720.1 南亞次大陸佛教美術」

等類目同上，均以沿用原名稱為宜。

3. 「714 中國南傳佛教文學」、「720.4 中國南傳

佛教美術」等新訂類目，並不妥切。

理由：本分類法涉及地區的類目，多配合「佛

教地區表」加以編製號碼的，取其號碼上的「同

構性」，以提高「助記」的功能。假如，如  貴

方所改訂，則當初設計的優點全失矣。

4. 鄙意以為將「713 西藏佛教文學」及「720.3 西

藏佛教美術」，分別改為「713 藏傳佛教文學；

中國南傳佛教文學」及「720.3 藏傳佛教美術；

中國南傳佛教美術」。如此一來，一則既可保

持原有的優點，二則又可適應中國佛教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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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即中國佛教的漢地、藏傳、南傳三派傳

統，可謂一舉兩得。

713  藏傳佛教文學；中國南傳佛教文學

   .3   詩歌；偈讚

   .5   故事；小說

   .6   劇本

   .7   散文；雜著

   .9   中國南傳佛教文學

   .93  詩歌；偈讚

   .95  故事；小說

   .96  劇本

   .97  散文；雜著
＊必要時，其餘細目可仿「712 中國佛教文學」加

以展開

5. 「漢文著者號碼四角號碼法取號法」以仍用「四

角號碼著者號取碼法」為宜。

理由：王雲五之「四角號碼法」是針對中文

（漢字）而創製的檢字法，因此勿需再冠上「漢

文」二字；至於改訂之名稱「號碼」、「號」犯

複，讀起來有饒口之嫌。愚意以為，仍維持原名

稱為宜。

6. 「拉丁文字母著者號碼表取碼法」以仍用「羅

馬字母著者號取碼法」為宜。

理由：拉丁字母與羅馬字母，我們通常視為

同義詞，但創制者王雲五已用「羅馬字母」，故

《佛教圖書分類法》仍沿用之。至於「著者號碼

表取碼法」跟原來的「著者號取碼法」無甚差別，

而原名稱較簡潔，以不改為宜。（請參閱王雲五

編訂《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書前「中外著者統

一排列法」一節）

7. 「196.1 東北亞佛教思想」，細審該類目的內容

及其與其他類目之關係，以不改訂為宜。

理由：地理上的「東北亞」，是指日本、韓

國、外蒙古等地而言。其中，日本與韓國兩地均

編製有特定的號碼；賸下外蒙古一地，檢閱  貴

方改訂本，部分已附及於「中國少數民族」類目

下，賸下的頂多是有關外蒙古佛教史傳地誌等，

無類號可歸而已。為今之計，鄙意以為可利用「佛

教地區表」的「6 亞洲」，另新加「69 亞洲其他

地區」，並編配外蒙古號碼為「691 外蒙古」即可

迎刃而解矣。如此只作局部調整改動，即可因應，

不致於破壞原來類表之結構與精神，完全合乎省

力的原則。

8. 「623 中國藏傳佛教、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僧

制」，建議改為類組類目「623 藏傳佛教僧制；

中國南傳佛教僧制」。實際分類應用時，「藏

傳佛教僧制」號碼為「623」，「中國南傳佛教

僧制」號碼為「623.9」。

理由：之所以如此改訂，一來符合  貴方改

訂的意念，二來與我們在他處提出的有關「藏傳

佛教」及「中國南傳佛教」的改訂建議是一致的。

9. 「626.1 東南亞等地區南傳上座部佛教僧制」，

建議使用「東南亞佛教僧制」為宜。

理由：首先，類名如照  貴方所改，則有關

越南佛教僧制則無類可置。其次，我們當年編製

類表時，僧制部分原與「佛教地區表」相配合的，

因此文獻較少地區的僧制，在原類表上並未編

配。我們原意是留待實際分類標引時，由分編人

員根據類號組配原則將「僧制」號碼與「佛教地

區表」號碼自行組配增補之。其實上述作法，是

編製分類表常用的一種方法。主要作用有二：其

一、可精簡類表篇幅，不致過度膨脹；其二、方

便類目擴充展開，又不會有掛一漏萬的弊病。

10. 「910 中國藏傳佛教」，其類號勿需改為「910」。

理由：(1) 原編訂號碼為「930」，設計原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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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佛教地區表」相配合；而如此編製法與整個

類表的相關號碼是「同構性」的，具有「助記」的

功能。(2) 即使「中國藏傳佛教」（其實用「藏傳

佛教」即可）號碼使用「910」，假如有關現代印

度佛教宗派又置於何處？其實，我們編製類表當

時，之所空闕下來未編類目，主要是為了「現代印

度佛教宗派」預留號碼。但上述兩項特色，假如照

貴方改訂，則原來設計的優點全失矣！

11. 「228 近現代中國佛教史」，1912~2000，其

起迄之 2000，不宜寫。可寫「1912 年之後」

中國佛教史入此。

三、第二次來函

本館於 3 月 5 日收到孫彥小姐之傳真函告

知，白教授因病住院治療，故白教授口授，由她

記錄整理回覆修改意見。

1. 191 印度佛教思想改為南亞次大陸佛教思想或

古代南亞次大陸，是經國家宗教方面領導研究

決定的。用此概念可以避免很多外交上的問

題，關涉國家政策，因而不便改動。

2. 714 根據國務院宗教局和中國佛協所執行的政

策即我國宗教政策，將整個中國地區佛教劃分

為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南

傳上座部佛教，簡稱為中國南傳佛教，這三者

地位是並列的，不能相互從屬。將西藏獨立出

去，乃是達賴喇嘛和西藏反動勢力的觀點，並

且忽視了中國南傳佛教的存在（例，現任佛協

副會長兼秘書長刀述仁居士就是南傳佛教的首

領），傳真意見乃將南傳佛教附屬於藏傳佛教

之下，是不對的。按我原設計，應是在中國佛

教之下，分列著三大派系，但是照顧到原分類

法，已把中國和西藏分為並列的兩類。而內地

又有很多寺院使用此分類法，只能暫且如此，

仍按兩類分，在中國少數民族項下，把藏傳和

南傳並列。

3. 拉丁文字母著者號碼表取碼法是按照國家語言

文字委員會的規定使用拉丁字母，不用羅馬字

母，必須遵守。

4. 196.1 您的意見很好，已在東北佛教思想條下補

了說明。此問題牽涉國家外交內政和民族政策

問題，1945 年宋子文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訂立條

約規定了蒙古獨立，稱蒙古人民共和國，現改

為蒙古國，但在此以前，蒙古仍應認為是中國

版圖的一部分。所以我採取按立國劃分的辦

法，立國以前的外蒙古佛教，仍劃入中國藏傳

佛教之內。

5. 623 道理同第二個問題，南傳佛教不能在藏傳之

下。

6. 626.1，我們不用原佛教地區表，我將分類法附

屬於中國圖書館分類法之內，力求與之相配

合，用東南亞等地區的概念，包括從越南直到

斯里蘭卡等地的佛教，實際上是無奈之舉。

7. 910，藏傳佛教固然是起源於中國的，但現已不

止中國一國有，比如蒙古國的佛教即藏傳佛

教，所以為了區分體現，還需用中國藏傳佛教

表示。

8. 228 已經按照您的意見修改。

9. 漢文著者號碼四角號碼法取號法，使用「漢文」

這是內地的語文政策決定的，這體現了我們對少

數民族語文的尊重，漢文不能代替中國語文。

10. 謝謝您的熱心和意見。但是我不得不說明的是，

我是內地圖書館工作者，對於本書的修改我必須

遵守兩條原則：一是必須考慮到國家的方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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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這是原則，其他專業問題可盡量按照原分類

法辦理，這一點請您諒解。第二條，我想應該要

照顧到佛教七眾和非佛教信徒兩方面。具體地說

也就是，即要把佛教圖書分類，按佛教三藏及其

研究情況去分，另方面還要盡可能將其納入中國

圖書分類法系列之內，特別在地區表、國家表等

附表方面必須採用中圖法。

在此必須指出，原地區表與國家表從內地來

看，有相當的問題，而且遠遠脫離時代，希望改

進，特別要考慮到內地和當代國際的現實。例如

用韓國不能概括朝鮮半島，可用朝鮮半島或古代

朝鮮半島佛教等等問題。

四、第二次回覆

從白教授的回應中發現很多問題是因為國家

政策，而無法依我方提出之意見修改。因此 3 月 9

日本館再次針對相關問題回覆如下：

1. 中國藏傳佛教與中國南傳佛教合組為類組類

目，在形式上將中國南傳佛教編為中國藏傳佛

教之「下位類」；實際上，則是應用「借號編

號法」，針對「十進制」所做的調節，以突破

「十進制」的縛束，並非將中國南傳佛教置於

中國藏傳佛教之下。或許  白教授對此有所誤

解，特補充說明如上，祈請見諒。其實，這種

「類組類目」及「借號編號法」的編製觀念，

據筆者所知大陸《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就

曾採用過。

2. 蒙古已於 1945 年獨立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其實

編表時，我們也知這一史實，只是沿用舊習慣

未作改正，仍將蒙古隸於「中國」之下，視為

我國地方之一。

3. 對於因政策關係，未便沿用我們原編類表而稍

稍作了修改，雖經我們陳明理由及事實，但  貴

方既有困難，我們也只好同意了，只是頗覺遺

憾。但修改時，仍須依循「內部一致性」的原

則。例如改訂版「196.2 東南亞佛教思想」，其

類號配用「2」，類名逕用「東南亞佛教思想」；

但「626.1 東南亞等地區南傳上座部佛教僧制」

類號配用「1」，類名卻用「東南亞等地區南傳

上座部佛教僧制」。如此，類號及類名都未能

一致；更進一層，對於越南僧制又入何類呢（因

為越南屬北傳佛教系統）？似未盡善盡美。是

否可將類號一致配用「1」，類名則用如「東南

亞佛教思想」、「東南亞僧制」。這樣做是不

是更好？一方面它既能達到「內部一致性」原

則的要求，二方面它又能表達得清楚明白。另

外，改訂版「910 中國藏傳宗派」，其中類號

配用「1」，但類表中他處則配用「3」，也存

在著上述同樣的問題。提出如上的疑點，祈請

白教授有以教之。

五、第三次來函

於 3 月 9 日收到白教授的回函。

1. 中國藏傳佛教與中國南傳佛教合組是沒有辦法

的辦法。但南傳佛教不能編為藏傳佛教的下位

類。實際上這一組稱為中國少數民族佛教，也

是沒辦法的辦法，目的就是暫時解決這個矛

盾。這在我們是原則問題，務請諒解。

2. 需要更正和解釋一下：蒙古國是於 1921 年 7 月

11 日宣布獨立，成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 年廢

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1945 年是宋

子文與斯大林簽約予以承認，獨立日按 20 年代

算。請在修訂本書時特別注意查考這段史實。

3. 您所提的意見很好，我儘可能按照您的意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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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改動。非常感謝您的提醒和意見，希望今

后我們能加強聯繫，共同提高。儘早給予本書

授權為盼。

經過幾次的溝通，本館發現有很多問題是政

策問題，無法要求更改，既然要授權，對於內容

部分若不能認同，只好僅盼改編者能以加註說明

我們原先的立意方式處理，因此有關改定內容的

溝通則暫告一段落。

授權之法律事宜

當修改之內容幾經多次的溝通後，有關授權

事宜則委託香光書鄉出版社之律師撰寫授權書。

在此提供經驗分享：一開始律師詢問我們希望擁

有什麼權利？本館認為，既然白教授之分類法改

定本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不取改定本此部

分的稿費，因此我們的要求則是希望未來出版可

以送 50 冊給我們分送臺灣的佛教圖書館。另我們

希望保留著作財產權。出版品的發行限於大陸地

區發行重製，不得於其他地區發行、重製，或販

售予其他地區發行。欲修改其中之內容，須經我

方同意，以免變更著作之原意。若有觀點不能認

同，則須加註原出版品內容之方式處理。發行之

內容需註明經原著作權人同意發行等文字，不得

將該權利轉讓或再授權第三人利用等。

律師瞭解我們的需求之後，撰寫了一份「著

作財產權利用協議書」，本館於 3 月 16 日傳給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時逢該社社長出國，直到 4 月

16 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第四次傳真來函。

關於《著作財產權利用協議書》一事，我方

律師仍堅持認為：按照此事的法律關係，應是您

方給白化文先生授權。因而，也只能是您方和白

化文先生簽署協議。協議的內容，我已告知白化

文先生，他基本沒有異議。只是有以下問題不甚

明瞭：

1. 「惟本出版社仍保留著作財產權」中的「著作

財產權」不知何涵義？（關於著作權法，內地

和台灣可能不太一樣）

2. 白化文先生對《分類法》的修改，已經您方認

可，是否在第二條中加以說明？而第二條僅強

調了須經甲方同意，未說明已經同意。

希望能盡快回覆，並將有甲方簽字的協議書寄

來（二份），白先生簽字後，我再給您寄回一份。

在溝通授權事宜，一開始我們是將北京圖書

館出版社當成授權之出版單位，因此授權書的內

容列甲方是「香光書鄉出版社」，乙方是白化文，

丙方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但經過來回三次

的討論溝通授權協議書的內容，最後得知是我們

與白教授之間的授權，因此改為甲乙二方授權。

另外原先我們規範「限於大陸地區發行重

製，不得於其他地區發行、重製或販售予其他地

區發行」，則因該出版社認為出版品無國界，規

範此不妥，因此改為「限於大陸地區發行重製」。

最後「著作財產權利用協議書」於 5 月 1 日

由我方發行單位香光書鄉出版社代表簽定，寄給

白教授簽定，我們於 5 月 28 日收到寄回之協議

書。（詳見附錄一）

結語

2001年10月筆者有緣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與白

化文教授首次碰面，白教授感激本館授權，可以

利益大陸地區眾多的圖書館，並致歉由於編輯過

程疏漏未將原著作編輯單位於版權頁上告知，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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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藉由《佛教圖書館館訊》之文補述，請我方

見諒。

「分類法」是圖書分類的規範，在臺灣地區

由於眾多佛教圖書館的努力不懈完成此類表，能

以此提供大陸地區圖書館的參考，我們深感榮

幸！整個授權改定出版之事至此已完成，然過程

的討論彌足珍貴，故提筆為文，為此留下歷史記

錄，以饗大眾。

【附錄一】著作財產權利用協議書


